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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12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40352501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7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80351616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0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9035180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8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0035100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1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1037037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7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50371057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4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50375448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4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7037066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80366719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1003654840 號函修正 

 

壹、總則 

一、財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本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

人及董、監事職務之遴聘、管理及考核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下列國營及民營事業機構，除情況特殊，經本部專案核定者外，適用本

要點規定： 

（一）本部持股或投資之國營事業機構。 

（二）本部持股之民營事業機構。 

（三）第一款事業機構之轉投資國營事業；以及前二款事業機構之轉投資

民營事業，其持股超過百分之二十且投資總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事業機構之轉投資民營事業，其持股未超過百分之

二十或投資總額未達新臺幣一億元，但該轉投資民營事業董事長或

總經理係由本部薦派者。 

三、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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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責人：指代表本部、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之股權，且

可決定事業機構經營政策之最高首長，對外並代表事業機構，其職

稱包括董事長、理事主席或其他相當職務。 

（二）經理人：指實際負責執行事業機構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決策之執行首

長，其職稱包括總經理、執行長、副總經理、總稽核、協理或相當

職務。 

（三）董、監事：指代表本部、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股權之董

（理）事、監察人（事）或其他相當職務。 

（四）公股勞工董事：指本部及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計持股逾百分之二十

之事業機構工會推派代表，擔任公股董（理）事者。 

（五）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指公務員就其所任職務對該事業機構之業務

具有監督管理，或對其案件、公文具有審查核閱權責者。 

貳、遴聘、改派及酬勞 

四、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事業機構本部股權代表董、監事及總經理之

核派，與第二點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事業機構董、監事及總經理之薦派，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一級以上主管職務五年以上者。 

2、曾於政府機關內，擔任與任職事業有關之簡任十職等或相當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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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職務三年以上者。 

3、現任或曾任與任職事業業務有關之正副首長或性質相近之公民營

機構正副主持人；或具備與任職事業業務相關之專業知識及工作

經驗五年以上者。 

4、對任職之事業業務具有專門著作或特殊研究者。 

5、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任職事業業務相關課程之教授、副教

授合計三年以上者。 

6、曾任會計師、律師及其他專業技師業務五年以上者。 

（二）監察人（事）除須具備第一款條件之一外，並須具備帳務查核及財

務分析等會計實務經驗或能力。 

（三）第二點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事業機構董、監事及總經理之薦派，應

由本部持股之公、民營事業機構依第一款、第二款及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審查其資格條件。 

（四）公股勞工董事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具備第一款條件之一者。 

2、任職事業總公司（行）組長或襄理以上或同等職務者。 

3、任職事業工作五年以上者。 

（五）董、監事、負責人及總經理之限制條件： 

1、未擔任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負責人及總經理之董、監事，派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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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不得超過六十五歲；無論任期是否屆滿，年滿六十八歲應即更

換。 

2、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負責人及總經理人選應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

者，負責人及總經理年齡屆滿六十五歲，應每年報院或報部核准

延長；年齡逾六十八歲者，除有特殊原因，報經行政院或本部核

准外，應即更換。 

3、公務員對事業機構有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

事。但由兼任人員聲明遵行相關禁止職權行使衝突、防止個人利

益輸送等規定，經本部首長簽署「機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

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除本部首長、副

首長外，其餘公務員不受限制；兼任人員如有違法失職者，依法

負其責任。 

4、除法令或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者外，公務員兼任公、民營事業

機構董、監事之職務，兼任財團法人、行政法人之董（理）、監

事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如副執行長、副秘書長層級

以上職務），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 

5、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負責人或總經理，均不得兼任其他事業機構

之負責人、總經理或董、監事。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因原機構投資關係而代表該機構兼任其所投資事業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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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經理或董、監事，並經本部核准者。 

(2)兼任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之職務者。 

(3)情況特殊，經本部專案核定者。 

6、董、監事擔任負責人、總經理、執行長者，其有金融保險事業機

構合併，三年內不得擔任存續機構之負責人、總經理、執行長等

重要高階決策主管，但存續機構仍為公股主導之機構者不在此

限。 

7、董、監事對其他事業機構有利益迴避原則之虞者，不得兼任其他

事業機構董、監事。 

8、各機關（構）學校機要人員、專任聘僱人員，不得兼任事業機構

董、監事。 

五、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核派及薦派，應依「財

政部持股事業機構相關人員派任應報部事項一覽表」（詳附表一）規定辦

理。 

六、公股勞工董事由各事業機構工會依其自訂民主程序規定推舉，並函報各

事業機構於應派任名額內，層轉薦送本部派免。 

七、擔任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事業機構本部股權代表董、監事，有下列條

件之一，得予改派： 

（一）有第四點第五款之限制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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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董、監事期間有違法失職者。 

（三）執行職務未遵照相關規定，致損害本部或第二點所定事業機構權益

者。 

（四）職務變更無法繼續兼任者。 

（五）因故不能或不宜執行職務者。 

（六）其他不適任情形者。 

本部因業務推動及公股管理需要，得隨時調整董、監事。 

擔任第二點第三款及第四款事業機構董、監事，有第一項情形者，原指

派事業機構得依規定改派之；有前二項所列情形者，本部得建議原指派

事業機構解任之。 

八、本部核派或薦派之董、監事兼職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務員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單一兼職費每月以新臺幣

八千五百元為限（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每月以新臺幣一

萬二千七百五十元為限）、每月最多得領受二個兼職費且總額以新臺

幣一萬七千元為限，超過部分全數繳庫或繳作原指派事業機構之收

益。但公立大專校院教師、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其他經行政院專

案核定者，其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數額上限，免受前開支給規定及

相關行政院函規定之限制。 

（二）退休公務員準用前款公務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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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人士如為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月支兼職費新臺幣三萬元，

如為董、監事則為新臺幣二萬元，另一兼職僅得再支領新臺幣五千

元，超過部分全數繳庫或繳作原指派事業機構之收益。 

（四）第二點第一款事業機構公股勞工董事兼職費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規定，不得支領；第二點第二款事業機構公股勞工董事，

得支領兼職費，但應全數繳庫。 

（五）董、監事擔任該事業機構之負責人或經理人者，不得支領該事業機

構之兼職費。 

九、本部核派或薦派之董、監事員工酬勞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董、監事包括擔任負責人、經理人或其他職務，均禁止領取員工酬

勞。至於公股勞工董事屬勞工身分所領取之酬勞除外。 

（二）董、監事如依公司章程規定得支領員工酬勞，所支領之酬勞應一律

繳庫或繳作原指派事業機構之收益。 

第二點第三款事業機構董、監事，如係由連續任職該事業機構五年以上

之經理人擔任者，其基於員工身分所領取之員工酬勞，得不受第一項之

限制。 

十、本部核派或薦派之專任董、監事支領之報酬，其與員工一致項目之薪給、

獎金及福利金等依各該事業機構規定之報酬支給。但當年度其所支領之

非固定收入（如績效獎金及其他各項獎金等）總額如超過固定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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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俸、主管加給），超過部分一律繳庫或繳作原投資事業之收益，公

股勞工董事除外。 

前項非固定收入如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以後始發放者，應歸屬於發生年

度之收入。 

本部核派或薦派之董、監事不論兼任或專任，其支領之董監事酬勞，應

全數繳庫或繳作原指派事業機構之收益。 

本部核派或薦派至各民營事業機構主持人（負責人、總經理）之薪資標

準，應依本部訂定之「財政部派任或推薦至公股民營事業及其轉投資事

業之董事長、總經理薪資標準規範」辦理。 

退休（伍、職）之軍公教人員及公營金融機構退休人員轉（再）任各事

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或董、監事者，其領受月退休給與、優惠存款利

息之權利及支領報酬事宜，應依軍公教人員退休法令及行政院相關規定

辦理。 

叁、職責 

十一、本部、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事業機構派兼之各事業董、監

事係代表本部、本部所投資事業機構或其轉投資事業機構行使職權，董、

監事對於擔負之職務應負責盡職，並遵守相關法令及本要點之規定，維

護公股權益、積極出席會議，參與公司決策。 

十二、本部得就核派之負責人、總經理、常務董事、董事、常駐監察人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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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中，依序指定一人為聯絡人，其任務如下： 

（一）協調董、監事於董（監）事會或股東會中表達意見，必要時得召集

董、監事舉行會前會議。 

（二）維護公股權益，監督事業機構依法經營。 

（三）定期提供各該事業之營運狀況及有關經營資訊（如董事會議事錄

等），並於股東會結束後提供公司年報及股東會議事錄。 

（四）隨時掌握事業機構之營運狀況，並與本部保持聯繫。 

（五）每次董（監）事會或股東會議後，填寫聯絡人任務報告表（格式如

附表二）。 

（六）事業機構風險管控、法令遵循（含洗錢防制，以下同）、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制度之重大缺失事項、有遭評等調降或有受國內外主管機

關裁罰之虞情事，及其他可能對公司經營與公股權益有不利影響之

重大事項，立即以書面報告向本部說明事件經過、處置情形及可能

影響，並儘速提報董事會。 

（七）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應通報之重大事項，應於規定期限以書面報告向

本部說明事件經過、處置情形及可能影響，並儘速提報董事會。 

十三、擔任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事業機構本部股權代表董、監事於各該事

業處理下列重大事項，應由聯絡人彙報本部核定： 

（一）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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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契約。 

（三）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財務上之重大變更： 

1、財務比率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讓售長期股權致影響公股董、監事席次者。 

3、盈餘分配案。 

4、增、減資。 

5、虧損逾資本額三分之一者或採權益法評價之轉投資事業虧損逾資

本額百分之五十者。 

（五）對外辦理保證作業規定之訂定及修訂（限非以保證為業之機構）。 

（六）重大轉投資案（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但事業機構經營

業務有投資項目者不受限制。 

（七）重大之人事案（如總經理、執行長、副總經理等相當職務人員之聘、

解任）。 

（八）解散或合併。 

（九）其他影響公股權益之重大情事。 

上開重大事項，第二點第一款事業機構聯絡人應於會議決議後五日內，

函報本部核定；第二點第二款事業機構聯絡人應在會商或會議前，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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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股代表之意見，並於會商或會議決定十日前，就相關資料加註意見，

由聯絡人彙報本部核定。 

前項會商或會議前之協商方式，包括洽請各公股代表提出書面意見（格

式如附表三）或召集會前會議討論等，並應檢附書面意見或會議紀錄報

部。協商結果若公股代表有不同意見，由聯絡人再協商後加註處理建議，

彙報本部。 

本部核派之董、監事應就第一項核定意見於會商或會議時提出主張，會

後聯絡人應將會商或會議結論回報；會議或會商結論若與本部核定意見

不同時，聯絡人應於會後即將處理情形及經過陳報本部。 

本部核派之董、監事對於事業會商或會議時，以合法方式提出之臨時動

議，應就維護公股權益立場，適時提出適當主張，會後聯絡人應將會商

或會議結論回報。 

十四、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事業於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時，本部得

要求聯絡人於改選前二十日（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於受理提名起日前

二十日）陳報本部推薦下屆公股董、監事人選。股票上市（櫃）公司，

在改選前，本部核派之負責人、總經理應了解民股及員工股權狀況及對

選舉之影響，研採適當措施並陳報本部。 

前項改選後，公股董事席次達非獨立董事之董事席次三分之二以上之事

業，在兼顧公股權益及公司治理衡平之原則下，公股董事得支持民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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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擔任常務董事。 

十五、董、監事應親自出席會議，如因故未能出席者應辦理委託手續委託其

他董、監事代理出席。擔任負責人、常務董（理）事及常駐監察人（事）

職務者，每年親自出席會議次數應達四分之三以上；擔任董、監事職務

者應達三分之二以上。 

十六、董事對於事業機構風險管控、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之

有效性，應善盡督導之責，並督導就各該業務執行情形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如有第十二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規定之重大事項致對公司經營及公股

權益有重大影響者，應督導立即提報董事會，如有必要，並應請各業務

單位、功能性委員會、分行或子公司等向董事會報告，俾掌握因應時效，

降低營運風險。 

監察人（事）應依公司法規定行使調查權，並得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及

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另應注意督導公司之稽核計畫及內部

控制制度，如有缺失應即提請公司改善。其調查、審核結果或缺失改善

建議應送本部備查。 

十七、為強化董、監事會功能，董、監事應克盡職責，維護公股權益，於出

（列）席董事會（常務董事會）、監察人會議時，應積極參與各項議案之

討論，並就經營效能、風險管控、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

及其他足以影響公股權益等事項，提出具體建議。所提建議經採納者，



 13 

由聯絡人詳載於董監事出席紀錄表（詳附表四），併同聯絡人任務報告表

報部，作為本部對公股董、監事工作績效考核之參考。 

十八、本部核派或薦派之董、監事，如具公務員身分者，應於退休前或本職

異動時，主動通知本部或原指派事業機構其退休日或職務異動情形。 

肆、考核 

十九、擔任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事業機構本部股權代表董、監事，除國營

事業之負責人、總經理之考核依據本部所屬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

辦理外，其考核項目如下： 

（一）董事長、總經理部分：  

1、出席董事會議之次數。 

2、對事業機構之經營結果（營運目標達成及成長情形，包括年營業

額、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率、資產報酬率、員工生產力等項）。 

3、配合政府政策，推動事業機構達成政策目標情形。 

4、董事會運作效能、風險管控、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

度之執行情形。 

5、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二）董事部分： 

1、出席董事會議之次數。 

2、對董事會及相關會議重大事項之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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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事業機構之參與度與貢獻度情形（就中長期經營方針、營運目

標、年度計畫、年度預算、經營效能、風險管控、法令遵循、內

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等提出具體建議）。 

4、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三）監察人部分： 

1、出席監察人會及列席董事會之次數。 

2、對董事會所提各種表冊，進行查核，並提出報告意見情形。 

3、對事業機構業務、財務狀況隨時注意調查，並於董事會或監察人

會對事業機構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效能、風險管控、法令遵循、

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等提出具體意見情形。 

4、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前項第一款第四目，如受事業主管機關處分，或有未依規定提報董事會

或本部事項者，應視情節輕重予以扣分；經國內外主管機關裁罰金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違反洗錢防制相關規定，或有其他嚴重影響公股

權益情形者，加重扣分。並就考核對象之評分，依據受裁罰事件發生經

過之任職期間長短、有無積極處理作為及減輕損害程度等，衡量其應課

責程度。 

二十、本部核派之負責人、總經理、董、監事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分別

依附表五、附表六、附表七辦理自評，由聯絡人彙報本部辦理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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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負責人、總經理、董、監事考核結果將作為繼續遴派之重要參考，

如有未達適任標準（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本部得以書面通知，

要求提出報告，未合理說明或改善，予以改派。如屬不適任（未滿七十

分）者，予以改派。 

二十二、本部持股或投資之國營事業對於其投資及再轉投資事業機構之派任

負責人、經理人或董、監事遴聘、管理及考核準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本部持股之民營事業對於其投資及再轉投資事業機構之派任負責人、經

理人或董、監事遴聘、管理及考核，應由各事業另訂規定，或比照本要

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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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財政部持股事業機構相關人員派任應報部事項一覽表 

工 作 事 項 

事業機

構財政

部公股

聯絡人 

人 事 處 國 庫 署 備 註（依據） 

一、財政部持股或投

資之國營事業機

構下列人員之核

派 

1.董事長、理

事主席或其

他相當職務 

2.總經理、副

總經理、總

稽核、協理

或相當職務 

 一、簽辦 

二、副知國庫

署 

 一、 公務人員兼

任政府投資

或轉投資民

營 事 業 機

構、捐（補）

助財團法人

及社團法人

董、監事職務

規定。 

二、 行政院九十

七年八月十

四日院授人

力字第０九

七００六三

一九九號函。 

三、 行政院所屬

各主管機關

提報人事案

件應行注意

事項。 

四、 行政院所屬

國營事業機

構負責人經

理人董監事

遴聘要點。 

五、 財政部派任

公民營事業

機構負責人

經理人董監

事管理要點。 

3.董監事核派   一、簽辦 

二、副知人事

處 

二、財政部持股之民

營事業機構下列

人員之核派 

1.董事長 

2.總經理 

3.董監事 

  簽報 

4.副總經理、

總稽核或相

當職務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三、財政部持股或投

資之國營事業機

構轉投資國營事

業機構之股權代

表下列人員之薦

派 

1.董事長 

2.總經理、副

總經理、總

稽核、協理

或相當職務 

簽 報 財

政部 

一、簽辦 

二、副知國庫

署 

 

3.董監事薦派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四、財政部持股或投

資之國營事業機

構轉投資民營事

業機構（持股超

過百分之二十且

投資總額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之

1.董事長 

2.總經理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3.董監事全面

改選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4.

董

監

(1)由該國

營機構

人員代

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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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代表下列人

員之薦派 

事

改

派 

表兼任

者 

六、 上開三、四、

五項如該轉

投資事業機

構財政部已

派有公股代

表者，該事業

機構母公司

之財政部公

股代表毋須

陳報。 

七、 國庫署辦理

財政部人員

及所屬機關

首長兼任第

一至第六項

董監事時應

加會人事處。 

八、 上開一、二項

財政部股權

代表董監事

之聘任或解

任，若涉及公

職人員財產

申報事宜，應

副知政風處。 

九、 依財政部九

十二年十一

月二十日台

財融（二）字

第０九二０

０五一二八

八 號 函 規

定，政府機關

或國營事業

對其在民營

化事業機構

之持股，因業

務需要擬請

(2)非由前

項人員

兼任(外

聘)者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五、財政部持股之民

營事業機構轉投

資民營事業機構

（持股超過百分

之二十且投資總

額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之股權代

表下列人員之薦

派 

1.董事長 

2.總經理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3.董監事全面

改選 

簽 報 財

政部 

 簽報 

4.

董

監

事

改

派 

(1)由該財

政部持

股之民

營機構

人員代

表兼任

者 

免報   

(2)非由前

項人員

兼任(外

聘)者 

簽報財

政部 

 簽報 

六、財政部持股或投

資之國、民營事

業機構轉投資民

營事業機構（持

股未超過百分之

二十或投資總額

未達新臺幣一億

元，但該轉投資

民營事業董事長

或總經理係由財

政部薦派）之股

權代表下列人員

之薦派 

1.董事長 

2.總經理 

層 轉 簽

報 財 政

部 

 簽報 

3.董監事全面

改選 

層 轉 簽

報 財 政

部 

 簽報 

4.

董

監

事

改

派 

(1)由各該

原投資

事業人

員代表

兼任者 

免報   

(2)非由前

項人員

兼任(外

聘)者 

層 轉 簽

報 財 政

部 

 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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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改派

該機關或事

業之人員擔

任該民營化

事業機構子

公司董監事

之 類 似 案

件，無須事先

陳 報 財 政

部。準此，若

上開三、四、

五、六項若有

類似情事，免

報。 

十、 除本表規定

外，對公股直

接或間接持

股具主導權

之轉投資事

業，其董事長

及總經理人

事案，另需依

財政部九十

七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台

財庫字第０

九七０三五

二一七五０

號函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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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聯絡人任務報告表 

聯 絡 人 任 務 報 告 表  

機 構 名 稱 
 

資 料 時 間 
 

聯 絡 人 
 

事業機構本期營

運狀況 

 

公股董（監）事

對事業機構經營

管理所作檢討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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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公股代表書面意見表 

機 構 名 稱  

案 由  

 

 

案 由 說 明  

 

 

 

本 案 意 見 意       見       說       明 

 

 

 

 

 

 

 

 

 

（請勾選）  

□同 意  

 

 

□不 同 意  

 

 

 

 

公股代表：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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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出席紀錄表 

機 構 

名 稱 

 會 議

名 稱 

 時間：   年    月   日 

紀錄： 

董（監）

事 姓 名 

出 席 情 形 

經採納之建議事項 

交 辦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親自 

出席 

委託 

出席 
缺席 

如期

完成 
未辦 

        

承 辦 單 

位 意 見 

 

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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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年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及董監事績效考核表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派任機構  職稱  任期  

考核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對
象 考核指標 

衡量指標 自評 複評 

項目 指標 等
級 

分
數 

勾選 
v 

勾選 
v 

 
董
事
長 
／ 
總
經
理 
 

一. 出席次數 
（註 1） 

每年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少於

3/4 
（實際出席次數    ， 
應出席次數      ）   

實際/應出席次

數≧4/5 
優 12 

  

實際/應出席次
數 ＜ 4/5 ， 但
≧3/4 

可 10 
  

實際/應出席次

數＜3/4 
差 8 

  

二. 對事業機構目
標之達成度 
（註 2） 

（一）年營業額（億元） 
（註 3） 

1.預計目標值           
2.實際達成值           
3.去年實際值           
【達成率公式=2/1； 
成長率公式=(2-3)/3】 
 

達成率≧110％ 優 8   

達成率≧85％，
但＜110％ 

可 7 
  

達成率＜85％ 差 6   

成長率≧10％  優 7   

成長率≧3％，但
＜10％ 

可 6 
  

成長率＜3％ 差 5   

（二）每股盈餘（元） 
1.預計目標值           
2.實際達成值           
3.去年實際值           
【達成率公式=2/1； 
成長率公式=(2-3)/3】 

 
 

達成率≧110％  優 8   

達成率≧85％，
但＜110％ 

可 7 
  

達成率＜85％ 差 6   

成長率≧10％； 
或使公司轉虧為
盈 

優 7 
  

成長率≧3％，但
＜10％； 
或每股虧損幅度
降低 

可 6 

  

成長率＜3％； 
或每股虧損幅度
擴大 

差 5 
  

（三）股東權益報酬率（％） 
1.預計目標值           
2.實際達成值           
3.去年實際值           
【達成率公式=2/1】 

達成率≧110％  優 8   

達成率≧85％，
但＜110％ 

可 7 
  

達成率＜85％ 
差 6 

  

（四）資產報酬率（％） 達成率≧110％ 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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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計目標值           
2.實際達成值           
3.去年實際值           
【達成率公式=2/1】 

達成率≧85％，
但＜110％ 

可 7 
  

達成率＜85％ 
差 6 

  

（五）員工生產力（仟元） 
1.預計目標值           
2.實際達成值           
3.去年實際值           
【達成率公式=2/1； 
成長率公式=(2-3)/3】 

達成率≧110％  優 8   

達成率≧85％，
但＜110％ 

可 7 
  

達成率＜85％ 差 6   

成長率≧10％ 優 7   

成長率≧3％，但
＜10％ 

可 6 
  

成長率＜3％ 差 5   

 
 
 

三. 配合政府政策
推動事業機構
達成政策目標 

（自行填列達成政策目標之
情形） 

 

圓滿達成政策目
標 

優 17 
  

部分達成政策目
標 

可 15 
  

未達成政策目標 差 13   

四. 董事會運作效
能、風險管
控、法令遵
循、內部控

制、內部稽核
制度之執行情
形 

公司經營有重大缺失，經主
管機關提出重大處分者（註
4） 

致公司招致重大
處分者 

劣 

-1 
至
-20 

 

  

有未依規定提報董事會及本

部事項者（註 5） 
妨礙公司治理之

有效性 

五. 其他具體優良
事蹟 

（自行填列並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以利審核）（註 6） 

 

 
1 
至 
10 

  

考核總分（註 7）   

考核評語 
考核總分：80 分以上 

70分以上未滿 80分 
未滿 70 分 

□ 適任 
□ 檢討適任性並適時調整 
□ 不適任 

註：本表係依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第 19 點規定辦理。 
  1、任期未屆滿該年者，以該年任期期間情形計算。實際出席係指親自出席，不含委託出席。 
  2、對事業機構目標之達成度不適用於整體經濟或其他不可抗力改變所造成之狀況。若有其他

特殊情形可說明並自行選擇等級給分。 
  3、預計目標值係指公司之預算數，非財測數。 
  4、經事業主管機關處分，或有未依規定提報董事會或本部事項者，視情節輕重予以扣分；經

國內外事業主管機關裁罰金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或違反洗錢防制相關規定，或有其他
嚴重影響公股權益情形者，加重扣分。 

  5、未依上開管理要點第 12 點、第 13 點及第 16 點規定，簽報本部及提報董事會。 
  6、其他具體優良事蹟請自評填列分數。 
  7、考核總分以 100 分為限，80 分以上者屬適任；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屬檢討適任性並適時

調整；未滿 70 分者屬不適任。 

公股代表：            複核：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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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及董監事績效考核表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派任機構  職稱  任期  

考核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對
象 考核指標 

衡量指標 自評 複評 

項目 指標 等級 分數 勾選 
v 

勾選 
v 

 
董 
事 

一. 出席次數 
（註 1） 

常務董事每年親自出席會
議不得少於 3/4 
（實際出席次數    ， 
應出席次數      ） 

   

實際/應出席次數
≧4/5 

優 40   

實際/應出席次數
＜4/5，但≧3/4 

可 30   

實際/應出席次數
＜3/4 

差 25   

董事每年親自出席會議不
得少於 2/3 
（實際出席次數    ， 
應出席次數      ） 

實際/應出席次數
≧3/4 

優 40   

實際/應出席次數
＜3/4，但≧2/3 

可 30   

實際/應出席次數
＜2/3 

差 25   

二. 重大事項
之參與或
陳報 
（註 2） 

當有聯絡人時，對董事會
及相關會議之重大事項參
與討論或出具意見表，並
由聯絡人陳報之；當無聯
絡人時，則自行陳報 

均依規定辦理 優 25   

部分依規定辦理 可 20   

未依規定辦理 差 10   

三.對事業機
構之參與
度與貢獻
度 

提出具體建言或改善建議
經列入會議紀錄（包括中
長期經營方針、營運目
標、年度計畫、年度預算、
經營效能、風險控管、法
令遵循、內部控制、內部
稽核等） 
【發言次數公式=發言經
列入會議紀錄之會議次數
/實際出席會議總次數】 

發言次數≧80％ 優 25   

發 言 次 數 ≧50
％，但＜80％ 

可 20   

發言次數＜50％ 差 10   

四.具體優良

事蹟 
（註 3） 

對核派機關交付之政策性
特定任務，是否多能圓滿
達成 

（自行填列並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
以利審核） 

 1 
至 
5 

  

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1 至 
5 

  

考核總分（註 4）   

考核評語 
考核總分：80 分以上 

70分以上未滿 80分 
未滿 70 分 

□ 適任 
□ 檢討適任性並適時調整 
□ 不適任 

註：本表係依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第 19 點規定辦理。 
  1、任期未屆滿該年者，以該年任期期間情形計算。實際出席係指親自出席，不含委託出席。 
  2、重大事項係指依據上開管理要點第 12 點及第 13 點列示之事項。 
  3、具體優良事蹟請自評填列分數。 
  4、考核總分以 100 分為限，80 分以上者屬適任；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屬檢討適任性並適時

調整；未滿 70 分者屬不適任。 

      公股代表：            複核：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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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及董監事績效考核表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派任機構  職稱  任期  

考核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對
象 考核指標 

衡量指標 自評 複評 

項目 指標 等級 分數 
勾選 
v 

勾選 
v 

 
監 
察 
人 
 

一. 出席監
察 人
（事）會

及列席
董事會
次數 
（註 1） 

常駐監察人每年親自出/列
席會議應達 3/4 以上 

1.實際出席監察人（事）會
次數       ； 

2.實際列席董事會次數     

3.實際出/列席（上述 1+2）
總次數       。 

4.監察人（事）會召開次數 

         ； 

5.董事會召開次數      ； 

6.會議召開（上述 4+5）總
次數       。  

【實際/開會總次數=3/6】       

實際 / 開會次數
≧4/5 

 

 

優 40   

實際/開會次數＜
4/5，但≧3/4 

 

 

可 30   

實際/開會次數＜
3/4 

差 25   

監察人每年親自列席會議應
達 2/3 以上 

1.實際出席監察人（事）會
次數       ； 

2.實際列席董事會次數     

3.實際出/列席（上述 1+2）
總次數       。 

4.監察人（事）會召開次數 

         ； 

5.董事會召開次數      ； 

6.會議召開（上述 4+5）總
次數       。  

【實際/開會總次數=3/6】 

實際 / 開會次數
≧3/4 

 

 

優 40   

實際/開會次數＜
3/4，但≧2/3 

 

可 30   

實際/開會次數＜
2/3 

差 25   

二. 對董事
會表冊
之查核 

對董事會所提各種表冊，進行
查核，並提出報告意見 
 
【如勾選「積極主動進行各項
查核，並提出報告」者，請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以利審核】 

積極主動進行各項
查核，並提出報告 

優 25   

適時進行查核，並
提出報告 

可 20   

未進行查核並提出
報告 

差 10   

三. 對事業

機構業

對事業機構業務、財務狀況隨
時注意調查，並於董事會或監

發言次數≧60％ 優 25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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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檢

查 

察人會對事業機構業務、財務
狀況、經營效能、風險管控、
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內部稽
核制度等提出具體意見，經列
入會議紀錄 
【發言次數公式=發言經列
入會議紀錄之會議次數/實
際出席會議總次數】 

發言次數≧40％，
但＜60％ 

可 20   

發言次數＜40％ 差 10   

四. 其他具
體優良
事蹟 

（自行填列並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以利審核）（註 2） 

  1 
至 
10 

  

考核總分（註 3）   

考核評語 
考核總分：80 分以上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 
未滿 70 分 

□ 適任 
□ 檢討適任性並適時調整 
□ 不適任 

註：本表係依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管理要點第 19 點規定辦理。 
1、任期未屆滿該年者，以該年任期期間情形計算。實際出席係指親自出席，不含委託出席。 
2、其他具體優良事蹟請自評填列分數。 
3、考核總分以 100 分為限，80 分以上者屬適任；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屬檢討適任性並適時調

整；未滿 70 分者屬不適任。 

 

 

公股代表：            複核：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